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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铁新规在广州落地，人大代表、律师、专家、市民齐齐献良策

有罚才有效 但需要缓冲
建议随手拍 破解执行难

在马锦林律师看来，该《办法》将禁止喧哗、进食等
纳入规范范围， 这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而进行
的，有利于社会和谐与文明，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
性。

从乘客行为的规范内容来看，《办法》 还缺乏对监
督管理、违反后果的具体性规定。 “若不明确监督管理
单位以及违反以上规范的处罚后果， 这些规范可能更
多只能作为一种倡导，不具有实质的立法意义。 ”马锦
林说。

对此，他建议，各地在出具细则时，应当综合考量
各地的人流量、线路密集度、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民
生活习惯等因素，在《办法》的基础上，增加适合本地区
的具体管理规范要求。

此外，廖建勋表示，一方面要出台更细致、更有操
作性的配套文件，另一重点是在日常生活中宣传教育，
让市民潜移默化认识到不文明的行为， 相应行为也就
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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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起，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
植物园策划总工蒋厚泉开始担任广州地铁服务督导
员， 搭乘地铁时观察地铁环境、 服务问题成为他的习
惯。 在他看来，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的服务环境是城
市的另一张“名片”。

蒋厚泉告诉新快报记者， 地铁上使用电子设备外
放声音、吃东西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更多的出现在非高
峰期。

“我认为有必要针对公共交通上的这类行为，出台
相关规范性的管理规则。 ”蒋厚泉透露，目前他正在进
行相关调研，形成报告与建议，准备在 2020 年广州市
“两会”上提出建议。

在相关规则制定上，他表示，支持一定的处罚性措

施出台。 “作为督导员，我遇到外放声音的时候会稍微
提醒一下，有的乘客就立刻说‘对不起，下次注意’，但
有的则会反问‘哪条规定说了不能外放？关你什么事？’
所以没有依据的话制止起来比较尴尬， 难以约束这类
现象。 ”

蒋厚泉进一步强调， 处罚性措施实施要 “分两步
走”，“不要一开始就罚钱，要有个执行的‘缓冲期’。”他
表示，广州市民的文明程度普遍较高，有的人可能只是缺
乏这类意识，因此不要一开始就采用强势措施，可以在一段
时间内以警告为主，过了这段时间再罚。 “立法、执法都要人
性化，这样才适应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

此外，蒋厚泉提出，制定规定时要充分做好调查，结
合广州实际，制定过虚或过激，均会影响落地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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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潜移默化地提高公民素质
@ 市民颜女士：有时公共空间和个

人自由的界线不好划分， 还是要潜移默
化地提高公民素质。 可以通过公益广告、
地铁广播等进行宣传。 如果直接罚款，很
多市民可能难接受。

焦点1
地铁没有执法权怎么破？

建议：实质处罚需交由行政部门
《办法》从明年 4 月 1 日开始施行，有

部分网友指出，地铁公司作为运营单位，对
于不遵守乘客规范的乘客， 地铁一方是否
有执法权？

对此，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杰表示，在我国，行政执法权只有法律赋
予的某些行政机关享有， 地铁公司作为国
企，是没有执法权的。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律师马锦林分析，从实际操作上来看，
需要运营单位来进行监督管理， 但地铁公
司并无执法权， 只可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
乘客的违规行为。

换言之， 这便需要加强运营单位与相
关行政部门的监管工作衔接， 否则由于缺
乏强有力的处罚措施，《办法》变成“一纸空
文”的可能性亦较大。

外放声音要有判断标准吗？
说法：没必要细化因为难执行！

市民陈女士认为《办法》同样有值得商
榷的地方， 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对于地
铁禁食、禁止电子设备外放声音，没有明确
执行手段和处罚情况， 加上地铁属于人流
量大的公共场合，执行难的问题亟待解决，
“不痛不痒的话，很难起到效果。 ”

与陈女士类似，采访中不少市民提出，
对外放声音的大小以及是否影响其他乘客
等，是否也要细化，从而形成判断标准？

对此，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廖建勋直言：“没这个必要。 ”他告诉新快
报记者， 在公共场合放音乐影响他人，《办
法》上将其列为七类约束行为之一，目的是
倡导市民提高素质， 而像之前随地吐痰比
较常见， 如今越来越少了，“没有必要去细
化这个判断标准，也很难执行。 ”

在这一方面， 新快报记者亦留意到，
《办法》规定的是乘客使用电子设备时不得
外放声音， 而不是规定将声音音量控制在
何种标准下。

客流量大怎么有效监管？
建议：可让市民“随手拍”监督

据悉， 在全国轨道交通每日客运量的
前十名当中， 北京占了 4 条； 广州位居第
二，占了 3 条———3 号线更是位居榜首。 面
对广州地铁如此大的客流量， 未来新规落
地执行时， 再安排专门地铁工作人员去巡
逻，或行政部门现场执法，行得通吗？

“如此做法成本比较高，事实上也是难
以做到的。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夏学民认为，《办法》主要是起倡导作用，希
望引导大家自觉遵守。

而为了更好地执行， 市民在地铁上发
现这类行为时， 可鼓励乘客之间进行善意
提醒，提醒之后不改正的，鼓励用手机“随
手拍”，将信息反映给地铁部门。

地铁部门收到相关信息后，可在进一步
筛选后，选择典型“不文明行为”在媒介平台
（如地铁站大屏幕、地铁 APP）进行滚动播放，以
加强提醒，强化市民避免这类行为的意识。

监管、违规后果等
各地可细化规定

广州市人大代表蒋厚泉：

出台处罚措施 制止时才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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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犯错成本 才有约束性
@ 市民苏先生：我支持通过法规

条例来约束，只有把犯错的成本提高，
才有约束性！ 比如（将犯错者）纳入失
信人名单， 或者记录在案几次就禁止
坐公共交通。

市民有话说

■广州地铁人流量非常大，为了有效执行《办法》规定，各界认为还需讨论如何操作的问题。


